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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B_E9_83_A8_E3_c80_323911.htm 人事部、教育部、财

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关于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

度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6〕1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事厅（局）、教育厅（局）、财政厅（局）、劳动和社会

保障厅（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

管理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中办发

〔2005〕18号，以下简称《意见》），帮助回到原籍、尚未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促进供需见面，尽快实现

就业，现就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一、积极做好见习单位和见习基地建设工作。建立高校毕

业生就业见习制度是疏通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渠道、改

善基层人才匮乏现状的重要措施。各级人事、劳动保障、教

育、财政、国有资产监管、国防科学技术工业管理等部门，

要根据《意见》和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印发的《贯彻落

实＜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的分

工方案》，通力合作，从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在试点

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各地

要在认真考察用人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的基础上，将

条件合格并有积极性的企事业单位，确定为见习单位。要广

泛收集见习单位的见习岗位信息，并定期予以发布。对于有

一定规模、各方面条件较好且能持续提供较多见习岗位的见



习单位，可以将其确定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并予以

挂牌。见习基地挂牌期限一般确定为三年。三年期满，经考

核合格的可继续挂牌。要加强对见习基地的检查与指导，以

保证其能发挥应有的示范效应。 二、有计划地组织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刊、广播

、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

要在政府网站上开辟就业见习专栏，为高校毕业生了解见习

制度、选择见习岗位提供便利。要鼓励并有计划地组织当地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帮助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

过就业见习扩展就业机会。 三、认真做好见习期间的各项管

理工作。各级人事、劳动保障、教育、财政、国有资产监管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对见习单位和高校毕

业生的指导，加强宏观管理和检查，保证见习活动的顺利进

行。见习期限一般为六个月，最长不超过一年。在见习期间

被见习单位正式录（聘）用的，在该单位的见习期可以作为

工龄计算。要指导见习单位制定见习活动的有关规定，规范

见习单位和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的有关事项，为见习生办理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要定期了解见习

单位的有关情况，加强与见习高校毕业生的沟通，协调解决

见习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见习活动结束后，要指导见

习单位对高校毕业生进行考核鉴定，出具见习证明，作为用

人单位招聘和选用见习高校毕业生的依据之一。要逐步建立

起见习单位落实见习工作情况的督查表彰通报制度。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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